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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00 

2.召开地点：苏州市三香路 333 号胥城大厦贵宾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张志忠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 97,909,567 股，占公司总股份 241,726,394

股的 40.50%。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各项提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并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各项

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工作的通知》以及中国证监会江

苏监管局《关于对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状况的综合评价和整改建议的函》

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

措施，即“占用即冻结”机制，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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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不被控股股东占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

公司董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和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提请

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以包括但不限于占用公司资金的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情

况，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以公司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控股股东所侵占的公司资

产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凡控股股东不能对所侵占公司资产恢复原

状或现金清偿的，公司董事会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程序，通过

变现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偿还所侵占公司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101,171,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新任董事简历后附）。 

2.1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吴志坚先生为公司董事，褚德伟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1,171,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2.2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成明先生为公司董事，徐震女士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1,171,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国兴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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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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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董事简历: 

 

吴志坚：男，1946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现任

苏州创元（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曾任企业厂长、党委书记，苏州机

械控股公司总经理代表、人事部长。 

 

周成明：男，1970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工程师。现任创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综合管理部部长。曾任企业工艺员、科员、副主任、

主任、综合办主任，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新任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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